
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泸市卫发〔2019〕141号


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推荐评选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十佳医生、
十佳护士、十佳乡村医生”等先进个人的
通     知
各区县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单位，省属驻泸医疗机构，委机关相关科室：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市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履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特别是在抗击地震、低温雨雪、冰冻、洪涝等重大自然灾害、应对SAR疫情，H1N1流感、霍乱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当先，忠实履职，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激励全市医疗卫生工作者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好务，推进我市卫生健康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十佳医生”、“十佳护士”、“十佳乡村医生”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省属驻泸医疗机构均可推荐优秀人员参加评选。

二、评选基本条件
（一）“十佳医生”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证》，严格遵守《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从事医疗卫生工作5年以上的临床一线在职医疗工作者。

3.医术精湛，常年致力于临床诊疗工作，具有较高的医疗水平。刻苦钻研医疗业务，在专业技术方面有重要突破，对医疗技术的创新发展有积极贡献。

4.工作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在本单位或者本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

5.服务意识强，以病患为中心，尊重患者，真诚为患者提供优质、热情服务，深受广大患者及家属好评，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医德医风考评、医师定期考核合格。

6.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等活动，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灾害事件或救援活动中能够勇挑重任，有突出贡献。

7.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候选人员需取得中级以上职称。近5年内无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发生以及服务态度投诉。廉洁守纪、拒收红包，无商业贿赂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二）“十佳护士”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很高的政治素质，秉承“南丁格尔”精神，热爱医疗卫生工作。爱岗敬业，关心集体，团结同志，在工作中能起模范带头作用。

2.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严格遵守《护士条例》的有关规定。从事护理工作5年以上的临床一线在职护理人员。

3.具有较高的护理技术水平，对护理技术精益求精，刻苦钻研护理业务，对护理技术的创新发展有积极贡献。近5年内无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发生和服务态度投诉。

4.以病患为中心，尊重患者，真诚为患者提供优质热情服务，受到患者的广泛赞誉和信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5.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灾害事件或救援活动中有突出贡献。

6.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候选人员需取得中级以上职称。近5年内无服务态度投诉，廉洁守纪、拒收红包，无商业贿赂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近5年来无重大差错事故。

（三）十佳乡村医生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风范，热爱乡村医生职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扎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3.取得乡村医生证，从事医疗工作5年以上的在职乡村医生，为辖区居民保质保量提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全民预防保健工作中表现突出，近5年无医疗事故、差错发生。

4.以病人为中心，真诚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受到患者的广泛敬重和信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三、评选程序
（一）推荐、公示。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群众公认原则。各县（区）卫生计生局在向被推荐人所属医疗卫生单位征集意见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推荐人选。在被推荐人所在单位书面公示5个工作日。
（二）审核。采取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的方式，各区县卫生局对所属单位，市直属及省属医疗机构对本单位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汇总报送。“十佳医生、十佳护士”各区县卫生健康局、委各直属单位、省属驻泸医疗机构原则上各推荐2人；“十佳乡村医生”各区县卫生健康局原则上推荐2人。于2019年7月31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推荐材料，统一报送评选活动办公室。

评选活动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宣传与健康促进科，联系人：陈静，电话：0830-3102145，电子邮箱：156311818 @qq.com.
（三）评审。由三个“十佳”系列评选活动领导小组成员，邀请有关专家和社会各界组成评委会，评委会对评选的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复核评审，综合遴选，提出初步入选的三个“十佳”名单。

（四）市级公示。对初步入选的三个“十佳”人员的简要先进事迹，通过健康泸州微信平台或泸州市卫生健康委网站予以公示，公开听取社会各界和群众反映。

（五）表扬。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上对三个“十佳”进行颁奖表扬。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把“十佳医生”、“十佳护士”、“十佳乡村医生”评选活动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认真推进。各区县要切实做好宣传工作，明确推选标准，广泛发动。

（二）严格审核，落实责任。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入选条件进行推荐，并对推荐候选人进行认真核实，确认其申报材料真实，事迹感人，具有代表性。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所有推荐的候选人需在相应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群众民主监督。
严格党风廉政、计划生育等一票否决事项和党性、品行作风的审查。推荐单位、区县卫生健康局在先进个人推荐中失察失职的，市卫生健康委将报相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大力宣传，广泛发动。要在评选活动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宣传发动，动员医者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要利用多种渠道对医生、护士和乡村医生的先进事迹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典型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引导全市全行业学先进、增能力、强素质、优服务，同时，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卫生健康事业、尊重医护人员、支持医改的浓厚氛围。

附件：1.推荐候选人需报送的材料

2.泸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十佳”候选人推荐表（区县）
3.泸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十佳”候选人推荐表（省属、委直属）

4.推荐评选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十佳医生、十佳护士、十佳乡村医生”等先进个人活动领导小组
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7月4日        

附件1

推荐候选人需报送的材料

一、候选人推荐表原件和电子版。

二、25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通讯体，注重人物事迹的故事性，避免平铺直叙，避免写成工作总结或工作经验）原件和电子版。

三、两张二寸免冠照片、两张日常工作照和两张日常生活照的电子文件（jpg格式，工作照、生活照每张文件大于1M）。

四、推荐候选人公示材料（原件）。

附件2
泸州市卫生健康系统
“十佳          ”候选人推荐表

（区县卫生健康局）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贴照片处

（二寸免冠照）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称和
职务
	
	

	工作单位
	
	从事医生或护理
工作年限
	    年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邮箱
	

	邮编
	
	推荐单位

联系人
	
	推荐单位

联系电话
	

	个

人

简

历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先　进　事　迹　（可另附）
	

	推荐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卫生健康局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泸州市卫生健康系统
“十佳           ”候选人推荐表

（省属驻泸医疗机构、委直属单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贴照片处
（二寸免冠照）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称和
职务
	
	

	工作单位
	
	从事医生或护理

工作年限
	年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邮箱
	

	邮编
	
	推荐单位

联系人
	
	推荐单位

联系电话
	

	个

人

简

历


	

	主
要
获
奖
情
况
	

	先　进　事　迹　（可另附）
	

	推荐单位宣传部门（科室）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推荐评选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十佳医生、十佳护士、十佳乡村医生”等
先进个人活动领导小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激励全市卫生工作者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推进我市卫生健康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经委党组研究决定，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十佳医生”、“十佳护士”、“十佳乡村医生”评选活动。为确保此次评选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涂曲平    委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唐  雯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周正国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  明    委党组成员、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长

王建伟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韦光焰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汪世平    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任 
张文琳    市卫生健康委人事与科教科科长 
林光富    市卫生健康委规划与财务科副科长
邱亚莉    市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科科长 
杨春霞    市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管科科长 
夏昭学    市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 
费  宁    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钟小明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 
王光明    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科科长 
徐远志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赵  秋    市卫生健康委中医科科长 
彭  义    市卫生健康委宣传与健康促进科科长 
瞿馥荔    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负责人 
梁  钊    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宣传与健康促进科，电话：3102145。 

信息公开选项：不予公开
	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7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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